附件3
德宏州优先保护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各县市生态保护红线优先保护单元
	按照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有关要求进行管控。

	各县市一般生态空间优先保护单元
	1.执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云政发 〔2020〕29 号）》要求，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首要任务，参照主体功能区中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开发和管制原则进行管控，加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控制，防止过度垦殖、放牧、采伐、取水、渔猎、旅游等对生态功能造成损害，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涉及占用一般生态空间的开发活动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的，加强论证和管理。
2.未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各类自然保护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管控。

	各县市饮用水水源地优先保护单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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